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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五题：保障银行存款  
 

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５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二月二十五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李慧琼议员的提问和财

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根据现行的存款保障计划（存保计划），若有成员银行倒闭，每位受

影响的存款人可获发放最多十万港元的补偿。去年十月十四日，政府宣布

参照存保计划的原则，实时起向存放在香港所有认可机构的客户存款提供

全数担保（全数担保措施），直至二○一○年年底。然而，有报道指部分

银行为客户开设综合理财户口时，即使客户未有主动要求，也会随户口提

供「有抵押透支服务」，户口内的存款因而会被视为抵押品（不论客户曾

否使用该服务）；按照存保计划的原则，用作抵押品的存款不受存保计划

及全数担保措施保障。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是否知悉： 
 
（一）哪些类别的银行户口不受存保计划及全数担保措施保障； 
 
（二）现时哪些银行提供综合理财户口服务；该等户口的总数，以及当中

有提供透支服务及有抵押透支服务的户口的数目及存款总额分别为何；及 
 
（三）自全数担保措施实施至今，各银行采取了甚么措施，以确保附有「有

抵押透支服务」的综合理财户口客户明白他们的存款不受存保计划及全数

担保措施保障，以及各银行分别接获多少宗有关的查询和取消透支服务的

要求？ 
 
答复： 
 
主席： 
 
  政府当局对问题的详细响应如下： 
 
（一）在二○○六年九月起实施的存款保障计划（下称「存保计划」）下，

存放于存保计划成员银行的合资格存款，不论以任何货币为单位，均可获

最高港币十万元的保障。合资格存款包括所有常见的存款，例如往来账户、

储蓄账户及年期不超过五年的定期存款。然而，年期超过五年的定期存款、

结构性存款（如股票挂钩及外币挂钩存款）、用作抵押的存款、不记名票

据（如不记名存款证）及海外存款，以及存款以外的金融产品，例如债券、

股票、窝轮、互惠基金、单位信托基金及保险，均不受存保计划保障。 
 



  在二○○八年十月十四日，政府宣布运用外汇基金及参照存保计划的

原则，实时向存放在香港所有认可机构的客户存款提供全数担保（下称「全

数担保措施」），直至二○一○年年底。全数担保措施所涵盖的合资格存

款类别与上述存保计划所涵盖的合资格存款类别相同。 
 
（二）香港金融管理局（下称「金管局」）及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存

保会」）并没有备存有关数据，包括提供综合理财户口服务的银行的数目、

综合理财户口的数目、综合理财户口中有提供透支服务及有抵押透支服务

的户口的数目，及存款总额。 
 
（三）根据金管局在二○○八年十二月发出的指引，银行须在二○○九年

五月底前去信持有不受保存款的存户，说明他们所持有的哪些存款不受全

数担保措施保障。有关要求亦适用于综合户口下不受保障的存款。 
 
  最近有市民关注在综合户口下的存款会否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用作

抵押，因而不受全数担保措施保障。尽管不同银行有不同的合约条款安排，

但自动向综合户口的客户提供信贷，并将户口内所有存款作为贷款抵押的

做法，并不常见。现时采用这种做法的一间主要银行，已同意更改有关安

排，并会于本月内通知各受影响的客户。 
 
  金管局亦已于二○○九年二月五日向所有认可机构发出通告，要求认

可机构尽快以书面或电邮方式通知辖下所有综合户口的持有人，其所持有

的综合户口类别有否提供有抵押贷款，让存户知道自己的存款会否因用作

抵押，而变为不受全数担保措施保障。除银行向客户作出通知外，金管局

及存保会亦已加强公众教育及宣传，如透过电视宣传短片、报章广告、数

据单张、新闻稿及于金管局网页发表的《观点》文章，介绍不受保障的存

款类别，以进一步增加市民对存保计划及全数担保措施下合资格存款的了

解。 
 
  关于问题提及各银行接获有关查询和取消透支服务要求的数据，金管

局及存保会并没有有关资料。  

完  
 
 

 


